附件2

大学城复线隧道工程（一期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补充实施办法

为维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，加快推进大学城复线隧道工程（一期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沙区和本项目实际情况，制定《大学城复线隧道工程（一期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补充实施办法》。
一、关于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奖励
为鼓励被征收人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，对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,在征收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货币征收补偿协议的，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10%予以一次性奖励。
二、关于提前签约和提前搬迁特别奖励
征收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（含所属未经登记建筑）的，给予提前签约特别奖20000元/户；在征收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（含所属未经登记建筑）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完成腾空交房的，给予提前搬迁特别奖20000元/户。
凡在规定期限内签定补偿协议的，提前签约奖励费（住宅40元/户·日，非住宅20元/平方米·日）享受全额奖励。
三、关于住宅搬家补助
被征收房屋为住宅的，给予搬家补助费500元/次·户，货币补助按一次/户，产权调换补助按二次/户。
四、关于房屋用途改变的处理
（一）对“非改非”房屋的处理
未经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批准，将非住宅房屋改为经营性用房的，按原产权证上载明用途性质进行评估补偿。被征收房屋座落与工商、税务登记的证明一致，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连续合法经营，并能够提供2年以上纳税记录的，按照房屋评估值的6%一次性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。
（二）对“非改住”房屋的处理
未经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批准，将非住宅改为住宅使用的，由房屋产权人作出书面说明，提供证明资料，经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或签署意见，并经项目指挥部研究同意后，按住宅予以补偿；无主管部门的，则由所属街镇、社区证实，并经项目指挥部研究同意后，按住宅予以补偿。
（三）对“住改非”房屋面积认定
住改非的面积的认定以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为准。
五、关于对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与处理
凡于1989年12月26日（含12月26日）之前修建的未经登记建筑，按《大学城复线隧道工程（一期）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》执行。
凡于1989年12月27日至1999年12月31日（含12月31日）建成的住宅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8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；营业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2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；除营业用房以外的非住宅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5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。
凡于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（含12月31日）建成的住宅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5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；营业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1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；除营业用房以外的非住宅用房按同类有证建筑补偿单价30%的标准给予货币补助。
凡于2008年1月1日（含1月1日）后修建的未登记建筑，不予补偿，实际权益人应当自行拆除。不能自行拆除的，以材料收购的方式，根据建筑不同结构，按简易结构300元/㎡、砖木结构500元/㎡、砖混结构800元/㎡予以收购。
六、产权调换房屋选择方式
对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，原则上只能选择与被征收房屋面积相对应的产权调换房屋。
七、关于现房结算方式及程序
选择现房进行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，需在签订协议的同时结清产权调换差价，待完善相关附属设施注销手续并腾空交房后，至现场工作人员处领取产权调换接房安置通知书，凭此通知书到安置房物管处办理接房手续。
八、本方案的解释权归重庆市沙坪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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